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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武新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武新股份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2 年半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

根据 2022 年半年报：你公司 2022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27,299.93

万元，同比减少 17.24%，主要系产品销售价量齐跌所致。其中，超细

粉收入同比增长 67,475.68%，矿粉收入同比减少 99.76%，水渣铁同

比增长865.79%，透水砖同比增长270.42%；公司综合毛利率为1.90%，

同比减少 7.64 个百分点；公司净利润为-932.63 万元，同比下降

158.91%。 

你公司财务报表附注“7.26.3 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”中，主营业

务收入、成本上期发生额分别为 32,986.46 万元、29,839.42 万元，其

中超细粉收入、成本上期发生额分别为 32,986.46 万元、29,839.42 万

元，水渣铁收入、成本上期发生额分别为 32,852.52 万元、29,770.83

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各细分业务所处细分行业环境、市场供求趋势、主要

客户合作年限、在手订单及期后新签订单情况、收入确认原则、主要

客户毛利率变动情况等方面，分析说明公司细分业务收入结构大幅变

动的原因，主要收入来源发生变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，整体净利润减



少的合理性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； 

（2）结合产品和客户结构、技术水平及核心竞争力、原材料价

格变动、销售价格变动、行业变化趋势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详

细说明 2022 年上半年综合毛利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同行

业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异； 

（3）说明水渣铁、超细粉上期发生额与合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

的原因，是否需更正半年报。 

 

2、关于关联交易 

根据 2021 年年报及 2022 年半年报：（1）2021 年，你公司向关

联方采购金额占总采购金额的 91.67%；2022 年上半年，公司向关联

方采购金额为 25,143.96 万元。（2）公司仅从关联方宝武环科武汉金

属资源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高炉水渣。综合考虑运输成本，公司从其

他高炉水渣生产厂商采购原材料的可行性较低。（3）货币资金为 0.09

元，同比减少 99.93%，主要系本年度将所有资金归集至宝武资金平

台账户所致；其他应收款中资金平台金额为 2,895.07 万元。（4）应

收账款中关联方组合期末余额为 230.47 万元，未计提坏账准备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向关联采购原材料的供应市场情况，以及向关联方采

购的合理性、必要性以及价格的公允性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

益安排； 

（2）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，说明大额向关联方采购是否属于行



业惯例，是否存在供货不及时或者断供的风险，分析关联采购是否严

重影响公司独立性、公司是否具备独立的采购渠道及依据； 

（3）结合宝武资金平台的相关资质、公司与宝武资金平台关于

资金管理及资金调拨权限等方面的具体约定，说明将所有资金归集至

宝武资金平台账户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公司是否能实际控制或支配已归

集至宝武资金平台账户的资金，财务内控是否具有有效性及独立性； 

（4）说明未对关联方组合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是否谨慎合理。 

 

3、关于存货 

根据 2022 年半年报，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819.94 万元，较 2021 年

底增长 320.86%，主要系市场需求量减少、销售不旺导致的产成品存

货积压所致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 2021 年年底存货中原材料、库存商品的库龄及期后结

转情况，并结合公司产品的生产周期及销售周期、各类原材料的备货

标准，说明存货库存水平的合理性； 

（2）说明各类别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，未计提跌价准

备的原因及合规性。 

 

4、关于预付账款 

根据 2022 年半年报，你公司预付账款为 1461.96 万元，2021 年

底预付账款为 0.68 万元，且未披露预付款项金额的前五名单位情况。 



请你公司补充 2022 年上半年预付账款前五大供应商基本情况，

包括不限于注册资本、关联关系、员工人数、采购内容和金额、预付

款项占比、预付安排是否符合行业惯例、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；结合上

述披露、具体合同条款、预付款项政策等，说明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与

当期相关采购额的匹配关系，预付账款期后结转情况。 

 

5、关于其他应付款 

根据 2022 年半年报，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为 442.45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说明其他应付款形成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1 月 23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

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；如

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11 月 9 日 


